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
黑龙江省财政厅
黑龙江省物价监督管理局
黑交发〔2011〕566号


关于印发齐富公路嫩江大桥

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
大兴安岭地区行署，各市人民政府：

经省政府审查批准，现将《齐富公路嫩江大桥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  黑龙江省财政厅  黑龙江省物价监督管理局
二 ○  一  一 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

主题词：车辆通行费  征收  管理办法  通知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。

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2011年12月12日印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40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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